
第六十一篇 第五章中勸勉的摘要 
 
在本篇信息中，我們要陳明保羅在以弗所五章之勸勉的摘要，專注於愛與光。我們已經看過，我們先接受神在基督裡作恩典，並實化神在基督裡作
實際，然後我們就來享受神作愛和光。愛和光是內在的元素，恩典和實際是外在的元素。為這緣故，五章一至三十三節的勸勉，比在四章十七至三
十二節的更深。愛是神內在的本質，是可感覺的；光是神外顯的元素，是可看見的。按照以弗所五章的啟示，愛和光都是我們行事為人內在的源
頭。 
 
基本元素與基本因素 
 
保羅在以弗所書裡所寫的，既奧妙又深邃。他寫這卷書信，乃是根據他裡面深邃的觀念。這些更深的觀念是每一章裡的基本元素和基本因素。我們
讀以弗所書時，必須盡力判定這些基本元素和基本因素是甚麼，因為這些乃是該書的組成成分。我們已經指出，四章裡的基本元素是恩典與實際，
五章裡的基本元素是愛與光。隨著這些基本元素的，還有基本因素。在四至五章裡，保羅的用意不僅是說些關於偷竊、脫去虛謊、服從、與相愛的
勸勉。然而，許多人都注意這樣的細節，卻不注意基本的元素和基本的因素。 
 
我們已經看見，四章的基本因素，在積極一面，是神的生命和神的靈；在消極一面，則是魔鬼。現在我們必須往前來看，在這章裡最重要的基本因
素乃是召會作新人。這意思是說，這裡的勸勉是與召會的這一面有關。五章的主要因素是召會作新婦。因此，正如保羅在四章的勸勉是與新人有
關，照樣，他在五章的勸勉是與新婦有關。 
 
四章的鑰匙 
 
要記住，以弗所書的主題不是行為或美德，乃是召會。保羅在四章所記載長篇的勸勉中，從未失去他主要的觀點─召會。當他陳明原則與細節時，
他清楚曉得召會就是新人。因此，四章所描述的生活，必是為著召會這新人；也就是說，召會作新人必須是按著實際並憑著恩典。召會既是新人，
就應當活出一種按著神的標準，照著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的生活。召會這新人能過這種生活惟一的路，乃是憑著神全豐全足的恩典。這恩典供應
我們，好使我們能照著耶穌生活的模子、榜樣與模型而活。這就是四章的鑰匙。 
 
我們讀這一章時，若應用這把鑰匙，整章就會向我們開啟。要記住，以弗所四章是論到召會是新人。我們若要成為召會的這一面，就該過一種照著
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之標準，並靠著神全豐全足之恩典的生活。 
 
五章中的愛與光 
 
同樣的原則，五章主要的點乃是召會作新婦。主要的點不是保羅勸勉妻子要服從自己的丈夫，或丈夫要愛自己的妻子。召會作新婦，需要比實際與
恩典更柔細、更深刻的東西，就是需要愛與光。實際（真理）不像光那樣柔細，恩典不像愛那樣深刻、親近。就著召會是新婦而言，保羅在五章說
到愛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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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作新婦需要在愛裡並在光中的生活，這事實可由我們在婚姻生活裡的經歷來證明。如果夫妻只憑著恩典、照著實際（真理）生活在一起，他們
的婚姻生活就非常可憐。我的妻子若按著恩典對待我，卻不給我愛，我會非常不滿足。我若按著恩典對待她，卻沒有愛，她也會有同樣的感覺。婚
姻生活不是基於恩典，乃是基於愛。照樣，婚姻生活不是基於實際（真理），乃是基於光。夫妻若考慮怎樣彼此對待纔對，那是何等的可憐。為著
夫妻之間的親密關係，只有實際（真理）是不彀的，還必須有光。因此，正確的婚姻不僅是按著實際（真理）並憑著恩典，更是在愛裡並在光中。 
 
你的婚姻生活是照著實際（真理）並憑著恩典，還是在愛裡且在光中？假如一個作妻子的對她丈夫說，『我為你作的每一件事，都是按著實際（真
理）並憑著恩典。我所作的，沒有一件是錯的或假的。不僅如此，每件事都是憑著主全豐全足的恩典作的。』這聽起來不像婚姻中該有的親密，倒
像是法庭上的冷漠。在婚姻生活裡，妻子與丈夫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柔細、光明、並親密的。 
 
在光之範圍裡的生活 
 
要明白愛與恩典之間的差異並不難，但要了解光與實際的分別卻不容易。我以婚姻生活的親身經歷為例來說明，也許會有幫助。我的妻子與我結婚
多年了。在這段時間裡，我想不起我曾以我所認為對的方式對待她。相反的，靠著主的加力，我一直在光中對待她。當我們在光中時，我們就在對
錯的範圍之外。我們不需要分辨甚麼是對的，甚麼是錯的，甚麼是該作的，甚麼是不該作的。我們若在光中，我們的生活為人就自然而然照著一種
方式。然而，當我們在黑暗中，我們就需要辨別、猜想、並摸索出作事的方法。但是當我們在光中時，我們就不需要摸索、猜想或辨別。 
 
假設我快要對妻子發脾氣了。在這時候，我不必問這是否是按著實際（真理）。我不必料想我的孩子或召會的長老們會怎麼看。問到關於夫妻之間
這樣的問題，乃是從光的範圍落到實際（真理）的範圍裡。實際（真理）的範圍乃是要考慮甚麼是耶穌生活模型的標準。我們若留在山頂，在光的
範圍裡，就不需要這種考慮。我們這些在光中的人，不需要分辨在那個時刻發脾氣到底對不對。 
 
兩個實例 
 
在已過的信息裡，我曾引用約翰四章與八章裡不道德女人的兩個實例。這兩個例子，都使用過實際（真理）這辭。在四章二十四節，主耶穌說到在
靈和真實（實際）裡敬拜神。祂在八章三十二節說，我們必認識真理（實際），真理必叫我們得以自由。在這兩章裡的女人，還沒有得救。當主對
付她們時，她們是即將得救的人。已往她們是在黑暗裡並在虛假裡。然而，她們快要從黑暗與虛假裡蒙拯救，進入實際和公義的範圍裡。我相信這
兩個女人都得救了，並且被帶進到實際（真理）的範圍裡。然而，她們既進入了這個範圍，就必須繼續接觸父並進入神的面光中；在那裡一切都是
光。在光的範圍裡，我們不再考量甚麼是對的，甚麼是錯的，甚麼是虛假的，甚麼是真實的。這裡沒有這樣的考慮，只有光的照耀。 
 
一種自然而然的生活 
 
我們的婚姻生活若是正常，我們就不會考慮我們對自己配偶所作的，是否按著實際，是否達到標準。我們若這樣來想夫妻的關係，就離開光的範圍
太遠了。事實上我們還沒有完全按實際（真理）而行。我們的婚姻生活若是在光的範圍中，我們就不會考慮該如何行了。我們只會簡單的、自然而
然的在光中生活。我們之所以照著某種方式行事為人，乃是因為我們在光中，而不是因為我們認為這種事情或這種行為是按著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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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早年的基督徒生活裡，我是活在實際（真理）的範圍裡。我想要把每一件事都作得對；我怕作一些事，是因為怕別人會說話。因此，我所作所
為都能得人的稱讚。這意思是說，我的行事為人乃是按著實際（真理）。後來，因著主的憐憫，把我更多帶到祂的面光中。我學會如何住在祂的面
光中，並以充滿愛與光的關係與祂親密的一同生活。結果，我之所以不作一些事，不是因為我認為那是錯的，乃是單單因為我在光中。我既是活在
光中的人，我行事、為人、說話，就不需考慮是否按實際（真理）而行，或者是對是錯。我不再關心別人會說甚麼。我不再想甚麼行為別人會賞
識，甚麼行為別人會批評。我是在光中，我不再考量甚麼行動是按實際（真理）而行的。 
 
召會要成為新人，那按著實際並憑著恩典的生活行動乃是必需且合宜的。但在召會是新婦的這一面，這就不彀了。召會是新婦，必須在愛裡並在光
中與主耶穌有親密的關係。召會既是新婦，就該在每一件事並每一方面都是透亮的。因此，在五章裡，愛與光乃是基本的元素。 
 
戰 士 
 
以弗所書每一章，都啟示召會不同的方面。這些方面的每一面都與不同的基本元素有關。譬如，在六章我們看見召會是戰士。戰士所需要的不是恩
典和實際，也不是愛與光，乃是爭戰所需的能力與軍裝。召會作為戰士，必須剛強站住，並且必須有用以爭戰的軍裝。 
 
基督的身體 
 
現在讓我們回頭看一章、二章與三章裡的基本因素和基本元素。一章的主要因素乃在於召會是基督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那無
限無量、永遠的能力，使基督從死人中復活，把祂高舉到三層天上，並使祂作萬有的頭；這能力乃是向著那作祂身體的召會。為使召會成為基督的
身體，召會必須有三一神的祝福。因此，一章的主要因素乃在於召會是基督的身體，而基本元素則是父、子、靈的祝福。 
 
神的居所 
 
我們在二章看見召會好幾個不同的方面：傑作、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創造成的新人、神的國民、具有公民權利與義務的國度、神的家、以及神的居
所。這些方面我們都說過了，但二章的主要因素乃是：召會是神的居所。召會作神的居所，必須有復活與那靈。這些就是二章的基本元素。二章的
頭一部分主要的觀念乃是復活的生命，第二部分主要的思想乃是那靈。為使召會成為神的居所，這二者都是必要的。 
 
神的豐滿 
 
在三章，以弗所書最深的一章，主要的因素乃是：召會是神的豐滿。為使召會成為神的豐滿，我們需要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因此，基督那測不透
的豐富乃是這一章的基本元素。 
 
照著神願望的召會生活 
 
讓我們復習以弗所書全部六章中的主要因素與基本元素。在一章裡，主要因素是：召會是基督的身體；基本元素是：三一神的祝福。在二章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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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是：召會是神的居所；基本元素是：復活和那靈。在三章裡，主要因素是：召會是神的豐滿；基本元素是：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在四章
裡，主要因素是：召會是新人；基本元素是：恩典和實際。在五章裡，主要因素是：召會是新婦；基本元素是：愛與光。最後，在六章裡，主要因
素是：召會是戰士；基本元素是：能力與軍裝。 
 
召會生活這在愛裡並在光中的新婦，需要一些柔細且親密的東西，所以保羅以婚姻生活為例。在婚姻生活裡，能力或軍裝沒有地位。這些也不是召
會作新婦的特點。召會是新婦不重在恩典、實際，甚至也不重在基督的豐富。不僅如此，也沒有題到復活、那靈，更沒有題到三一神的祝福。在這
裡所特別需要的，乃是神自己作愛和光。正如我們所指出的，愛是神內在的本質，光是神彰顯出來可見的元素。當我們進到神裡面，摸著祂內在的
素質時，我們就經歷祂是愛和光。正當的召會生活應該在這範圍裡。 
 
這樣，保羅為甚麼還要寫第六章？這一章是必需的，因為神的仇敵還需要受對付。倘若沒有仇敵，我們就只能停留在五章召會是新婦的點上。 
 
根據啟示錄十九章，和基督一同與仇敵爭戰的戰士，原初乃是基督的新婦。這意思是，我們必須先是在愛裡並在光中的新婦，然後我們纔能成為戰
士，與基督一同出去和仇敵爭戰。這樣，基督與祂的新婦這一對夫婦，就要打敗仇敵。 
 
願我們都深刻的看見，那合乎神心願的召會生活，必須在愛裡並在光中，這二者乃是神自己的元素。在神內在的本質裡，我們有愛和光。在此我們
有拔尖的召會生活，就是召會作新婦。以弗所書的目標，乃是帶我們進入神內在的本質裡，好認識祂是愛和光。在此我們享受照耀的光和甜美的
愛，而活在親密的交通中。

lgg
Highlight

lgg
Highlight

lgg
Highlight

lgg
Highlight

lgg
Highlight

lgg
Highlight

lgg
Highlight


